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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商务局关于发布《深圳市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专项摇号活动中签者购置燃油
车申报指引》的通知

发布时间：2022-06-06 20:07 来源：深圳市商务局  字号： 【大  中  小】

各有关企业、广大市民消费者：

　　根据2022年5月23日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深圳市关于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若干措施》（深发改〔2022〕353号）

“（二）增加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投放”工作要求，为便于在专项摇号活动中获得小汽车增量指标的中签者购买符合条件的燃油车，我局制定了《深圳市普通小汽车增

量指标专项摇号活动中签者购置燃油车申报指引》，请据此办理申报。

　　特别提醒：小汽车增量指标有效期为6个月。请申请人充分考虑审核流程耗时问题，购买燃油车并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后尽早向深圳市商务局申报，避免因申报

不及时导致指标过期无法办理新车注册登记。

　　特此通知。

　　附件：燃油车销售企业及门店目录

深圳市商务局

2022年6月6日

（咨询电话：88102443、88102456）

深圳市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专项摇号活动中签者购置燃油车申报指引

　　根据2022年5月23日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深圳市关于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若干措施》（深发改〔2022〕353号）

“（二）增加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投放”工作要求，我市新增投放2万个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通过专项摇号活动确定中签者。中签者须购置符合条件的燃油车或新能源

汽车，办理新车注册登记。其中，深圳市商务局负责审核专项摇号活动中签者所购置燃油车的车辆条件。为方便中签者购买符合条件的燃油车后进行申报办理，特制定

本指引。

　　一、申请条件

　　申请人在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专项摇号活动获得新增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须购置符合条件的燃油车或新能源车。如选择购买新能源车请径向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咨询办理。如选择购买燃油车须满足如下条件：

　　（一）对申请人的要求

　　申请人应为在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专项摇号活动中的中签者。

　　（二） 对所购燃油车的要求

　　1.燃油车新车且车辆购置价格30万元（含）以上，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的含税价格为准。

　　2.燃油车车辆购置时间应于2022年5月23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的开票时间为准。

　　3.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的销货单位名称须与燃油车销售企业一致，且应为附件《燃油车销售企业及门店目录》的企业。

　　（三）对燃油车销售企业的要求

　　在深圳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正常经营和纳税，在国家统计局“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内的企业类别为“批发和零售业”。

　　符合条件的燃油车销售企业及门店目录见附件。

　　二、申报材料

　　（一）有效身份证件。

　　（二）新购车辆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三）专项摇号活动中签的小汽车增量指标证明文件。

　　（四）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或货物进口证明书。

　　以上所有资料均在线填报、电子版提交；持证（件）人、证件号码必须为申请人本人。

　　三、办理流程

　　（一）申请人在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专项摇号活动获得新增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购置符合条件的燃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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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请人在购置燃油车后应及时通过深圳市商务局指定申报平台提出申请，填报个人信息、所购置燃油车的车辆信息，上传申报材料。申报平台操作指引另行

通知。

　　特别提醒：因小汽车增量指标有效期为6个月。考虑到审核流程等因素，建议申请人最迟在指标有效期届满前30天向深圳市商务局申报，且申报日期不晚于2022年

12月31日。如因申报不及时导致指标过期无法办理新车注册登记的，由申请人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三）深圳市商务局会同相关部门分批次对申请人提供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审核通过的申请人在深圳市商务局官方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将审核

结果提交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原则上，深圳市商务局将于每月中旬公示上月20日之前提交的申请。

　　（四）在公示期结束10个工作日后，申请人可使用专项摇号活动中签的小汽车增量指标向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申请办理新车注册登记。注册登记结果以深圳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审核为准。

　　四、注意事项

　　（一）本指引仅适用于专项摇号活动中签者购置燃油车的车辆条件审核。如何参与专项摇号活动、中签后购置新能源汽车申报补贴、新车注册登记等相关事宜请以

各相关部门工作要求为准。

　　（二）燃油车销售企业应准确向消费者介绍所售车辆对本政策的适用情况，不得误导、欺骗消费者，否则将依法追究责任。

　　（三）有效身份证件是指居民身份证、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和外国人居留证等在有效期内使用的证件。

　　（四）本指引中的“小汽车增量指标”是指《深圳市关于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若干措施》（深发改〔2022〕353号）第（二）条中所述的“新增投放的2万个普通小

汽车增量指标”。

　　（五）申请人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负责。因未能提供完整、有效、真实材料等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申请人本人承担。

　　（六）办理本事项申请人不需缴纳任何费用。

　　（七）本指引由深圳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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